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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長官選舉 

 

廉政公署執行的《選舉（舞弊及非法行為）條例》監管本港的各級公共選舉，

包括即將舉行的行政長官選舉。 

 

除候選人及其助選成員必須守法循規外，各支持者（無論個人或組織）都同樣

必須明白法例的要求，避免因誤解或一時疏忽而觸犯法例。 

 

候選人支持者須注意事項 

 

為候選人宣傳拉票 

 

 切勿發表包括（但不限於）候選人的品格、資歷或以往的行為的虛假或具

誤導性的事實陳述。 

 

 切勿在未獲候選人書面授權為其選舉開支代理人前，替候選人發布選舉廣

告而招致選舉開支。 

 

 切勿在未獲得對方書面同意前，在選舉廣告中使用某人或某組織的姓名、

名稱或標識，或某人的圖像，藉以顯示某候選人已獲該人或組織的支持。 

 

邀請候選人出席活動 

 

 切勿在未獲候選人書面授權為其選舉開支代理人前，替候選人安排宣傳活

動而招致選舉開支。 

 

 切勿只邀請個別候選人出席可能招致開支的宣傳活動，例如選舉論壇或其

他類似場合，除非已獲有關候選人書面授權為其選舉開支代理人。 

 

 可考慮同時向所有候選人發出邀請，給予每名候選人平等機會宣傳自己或

發表競選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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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候選人提供選舉捐贈 

 

 捐贈者應提供姓名或名稱及地址，方便候選人按法例要求，就每項價值

$1,000以上的選舉捐贈發出收據。否則候選人必須將價值$1,000以上的匿名選

舉捐贈給予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而不能作競選用途。 

 

 

模擬常見問題 

 

以下為一些模擬常見問題，旨在帶出有關法例之精神及候選人的支持者在選舉

期間要留意的事項： 

  

選舉聚會 

 

如組織打算邀請某候選人出席晚宴介紹政綱，有甚麼需要留意？ 

 

 由於候選人在晚宴上介紹其政綱，有助促使其當選，該晚宴會被視為宣傳

該候選人的選舉聚會，一切有關費用須計算作其選舉開支。 

 

 組織選舉聚會的負責人事前必須獲該候選人書面授權為選舉開支代理人，

才可替其招致選舉開支；並須清楚記錄有關開支及保存有關發票及收據，

以便候選人作申報選舉開支之用。 

 

 若晚宴是由組織負責人刻意安排和贊助，意圖誘使在場的選舉委員投票予

該候選人，便屬賄選，組織負責人會抵觸法例。 

 

假如活動形式改為論壇，又有甚麼不同？ 

 

 即使有關活動以其他形式舉行，但若有宣傳某候選人的政綱，同樣有機會

被視作選舉聚會；若當中涉及費用，均須計算作該候選人的選舉開支。 

 



 - 3 - 

假若主辦單位邀請所有候選人出席論壇，情況會否不同？ 

 

 若有關論壇是為所有候選人籌辦，而非為促使某候選人當選或阻礙其他候

選人當選，便不屬選舉聚會，有關支出無需計算作任何候選人的選舉開支。 

 

若邀請了所有候選人，但只有其中部分候選人出席，又怎麼辦？ 

 

 只要主辦單位以公平及平等原則對待所有候選人，已向他們發出邀請，即

使有個別候選人因個人或其他理由選擇不出席，主辦者仍可按計劃繼續進

行有關活動。 

 

選舉廣告 

 

如組織計劃於其會訊刊登文章推介某候選人，並呼籲選舉委員支持，可以嗎？ 

 

 可以，但有關文章將被視為該候選人的選舉廣告。發布費用例如排版、印

刷等支出均屬選舉開支；若由組織贊助，便屬選舉捐贈。此外，有關組織

之負責人須事前獲候選人授權才可招致有關開支。 

 

 若登載有關文章的會訊屬印刷品，須顯示法定要求的印刷資料，包括印刷

人名稱及地址、印刷日期及數量，並按法例要求，候選人須於發布前向選

舉主任提交該選舉廣告的兩份文本。組織如沒有按照法例而行，可令其原

本支持的候選人在無意中犯法。 

 

若改為於報章刊登廣告，情況會否不同？ 

 

 同樣會被視為選舉廣告，不過本地註冊報刊則獲豁免不用顯示上述印刷資

料。此外，有關組織之負責人須事前獲候選人授權才可招致有關開支。 

 

 候選人仍須於發布該廣告前提交選舉廣告的兩份文本予選舉主任。組織如

沒有按照法例而行，可令其原本支持的候選人在無意中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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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廣告內容只是評論某（些）候選人而沒有表明支持哪位，又可以嗎？ 

 

 所有涉及候選人的宣傳內容必須屬實，不能發布任何與候選人有關的虛假

或具誤導性的事實陳述，包括（但不限於）關於其品格、資歷或以往行為

的陳述。 

 

 若有關評論乃用作促使或阻礙某候選人當選，仍會被視作選舉廣告。 

 

選舉捐贈 

 

本人／組織打算提供捐贈支持某候選人參選，有甚麼需要留意？ 

 

 若捐贈（包括金錢、貨品或服務）之價值超過$1,000，應提供捐贈者的姓名

或名稱及地址，因為候選人必須按法例要求就價值$1,000 以上的捐贈向捐

贈者發出收據。否則，候選人必須將有關任何$1,000 以上的匿名選舉捐贈

給予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或慈善信託，而不能作競選用途。 

 

以上資料僅供參考之用，如對個別情況有疑問，應參照法例原文及徵詢法律顧問意見。如對

《選舉（舞弊及非法行為）條例》（香港法例第 554章）有任何疑問，可聯絡廉政公署。 

 

廉署選舉查詢熱線：2920 7878 

24小時舉報貪污熱線：25 266 366 

廉署選舉網站：www.icac.org.hk/elections 


